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 115 年4 月28 日
                                                       府行救字第1140288149、
                                                                  1150027481號
訴 願 人：OO環保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OO里OO路OO號                              
代 表 人：張OO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OO路O巷O弄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12月9日投環局廢字第1140031152號函併附裁處書之處分，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依據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4年7月31日還管執字第1147118567號函查知訴願人公司之清運車輛（車號：OOO-BN）於114年6月6日下午3時23分行經國道3號名間交流道南下出口，惟該車輛於環境部資源循環署「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即時監控系統」未有回傳車輛軌跡之紀錄，然訴願人於該系統之「週確認作業-業者說明紀錄」填報「本日無啟動」，原處分機關以114年11月19日投環局廢字第1140030336號函通知訴願人陳述意見後，審認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3款規定，遂依同法第52條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2款附表二規定，裁處訴願人新台幣（下同）42,000元，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及環境講習執行辦法第8條規定裁處環境講習4小時。訴願人不服，提起本件訴願，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訴願人訴願理由略謂：其公司所有系爭車輛因線路異常問題，於114年6月5日臨時故障即已通報GPS原廠維修在案，但因電線偶有短路，GPS需重新設定，114年6月6日行經國道3號名間交流道南下出口當時僅為測試車況，並未實際載運廢棄物；又本案事實前已經原處分機關114年10月21日裁處罰鍰36,000元，經訴願人訴願救濟後，原處分機關以計算錯誤為由

撤銷原處分，另做成42,000元罰鍰處分，有違行政法上一事不二罰及不應更受不利益之訴訟救濟原則，是原處分應予撤銷云云。

2、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3款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規格，裝置即時追縱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另依「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清運機具及其規定」公告事項第八點規定「事業清運機具啟動時，應維持系統正常運作，不得有任意拆裝、切斷電源或故意中斷通訊之情事，並應配合審驗機關作業，進行車行資料傳輸」、第九點規定「清運機具啟動時，如有資料缺漏或不正確者，事業應於次週五前以網路連線方式向審驗機關報備其系統資料回傳情形，如有第十點規定異常狀態，應依第十一點規定辦理。清運機具當週如無啟動，事業亦應於次週星期五前以網路連線方式向審驗機關報備」、第十點規定「清運機具之系統有下列情形之一，為異常狀態：（一）清運機具為啟動狀態且位於通訊狀況正常環境下，而系統無法傳輸資料者」、第十一點（一）規定「除經審驗機關確認並已於網站註記為異常者外，應於系統異常之日起二日內上網報備」、第十五點規定「依本公告規定應以網路連線報備，如因相關軟體或硬體設備故障無法立即修復時，事業應先以書面報備並於故障排除後二日內上網補齊資料」是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廢棄物清除機具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包含GPS、行車紀錄與通訊功能之車載裝置），且就有關即時追蹤系統設備之使用操作障礙必須依限以網路連線報備，如因相關軟體或硬體設備故障網路連線報備不能，事業應先以書面報備並於故障排除後二日內上網補齊資料，以利主管機關對廢棄物清運機具做即時監控，確實掌控廢棄物從產生源至處理機構之合法運送與妥善處理，防範非法棄置行為，合先敘明。
3、 卷查訴願人公司所有清運機具（車號：OOO-BN），經環境部環境管理署非法棄置圍籬系統透過車牌辨識資料及列管車輛軌跡資料進行勾稽發現114年6月6日出現異常軌跡，嗣經原處分機關檢視環境部「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即時監控系統」有關系爭清除機具使用狀況，本案系爭清除機具於該系統之6月5日週確認作業-業者說明紀錄僅填報「人為漏刷條碼」，且當日GPS軌跡回傳率為100%，未有斷訊情形；而6月6日下午行經國道3號名間交流道南下出口乙情，於監控系統則未有回傳車輛軌跡紀錄，然訴願人於系統之「週確認作業-業者說明紀錄」填報「本日無啟動」，是訴願人於即時監控系統未詳實登錄清運機具使用狀況，且相關系統設備縱有故障復未以網路連線報備或書面報備，致所有系爭清除機具脫逸主管機關監控範圍，造成廢棄物管控漏洞，從而原處分機關以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3款規定，並依同法第52條及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裁處42,000元罰鍰及環境講習4小時，洵屬有據。
4、 至訴願人主張本案經查獲清除機具行車軌跡異常當下僅為測試車況，並未實際載運任何廢棄物；本案前經原處分機關裁處罰鍰36,000元後經原處分機關撤銷另裁處罰鍰42,000元，訴願人反因救濟行為更受不利益；且不應以公司整體車輛加總計算裁罰累績次數等，惟查：

（1） 廢棄物清理法有關即時追蹤系統設置係為確保廢棄物清運過程合法性與透明度，防範非法棄置及汙染環境，為達此目的自應使主管機關得就清除機具為全面一致性監控，故不論清除機具是否載運廢棄物，倘有出車，即應啟動即時追蹤系統，如有故障情事並應依規報備，是訴願人所稱「僅為車輛測試」尚不足採為免除本案行政罰責任事由。
（2） 訴願法81條第1項規定「訴願有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逕變更之決定或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但於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此僅係限制依本文所作成之訴願決定，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自以受理訴願機關為規範對象，不及於原處分機關。況且本案乃原處分機關自行審視發現行政處分之違法，即本案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附表二有關汙染特性（B）裁罰累積次數計算錯誤，本於依法行政原則，原處分機關自得撤銷在前之違法行政處分，另為合法處分。
（3） 又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規範之主體為事業單位（公司），而即時追蹤系統有助監控清運機具的營運紀錄及運作狀態，確保該廢棄物清除機構對其所屬車輛負有監督管理之責，並對違規行為承擔責任，訴願人所有公司車輛係為公司執行業務，是不論公司清除車輛多寡，其違規行為均應歸責於公司。
5、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呂 秀 梅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蕭 秀 瑛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林 倖 祺    

中華民國115年4月28日

                                        縣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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